研究生院直管专业接收2015年推免生工作实施细则

一、研究生院成立接收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院长王仁强任组长，副院长胡安江、研招科科长张亮为成员，负责研究生院直管的英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专业的推免生接收工作。

二、接收推免生专业（方向）及限额

	专业方向
	接收限额

	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01英语语言理论与应用
02英语文学
03文化研究
04美国研究
05英语教学理论与应用
	72
15
25

10

10

12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7


三、申请条件

1. 申请人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较强的科研潜力，道德品质良好，遵纪守法，有理想，有抱负，刻苦学习，勤于思考，有创新意识。
2. 申请人必须是具有推荐免试权的高校推荐的2015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并获得所在院校推荐免试资格，占用其本科就读学校的推荐免试指标，推荐手续完备，材料齐全。
3．各实践性教学环节成绩良好，身体健康，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并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锻炼要求。
四、申请程序
1．四川外国语大学推免工作均实行网上操作，即申请人获得推免资格后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推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按照要求进行网上报名，查询招生单位的招收推免生章程和专业目录，复试通知发放和待录取通知发送等也均在推免服务系统上进行，请务必及时登陆该网站。
2．我校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通过研招网对其发放复试通知。
3. 收到复试通知的申请人，应在24小时内确认是否同意参加复试，并于规定的时间参加复试。

五、资格审查

    申请人复试报到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 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每学期均注册的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加盖所在院校教务处公章的本人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原件；
3. 国家级外语考试成绩证明复印件；
4. 对申请有参考价值的其他材料，如本科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得荣誉证书等；
六、复试考试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笔试和综合素质面试，主要考查英语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专业笔试考试时间为2小时，满分100分；综合素质面试满分为100分。
七、复试日程安排

    报到：10月11日下午14：00-17：00，东区博文楼406

    笔试：10月12日上午9：00-11：00，东区宏文楼
    面试：10月12日下午14：00-18：00，东区培英楼
八、接收程序
复试合格者，我校将通过研招网对其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应在24小时内确认是否接受待录取。录取名单将在我校网站和研招网公示。
九、其他事项
1. 申请人必须保证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若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我校不予录取；已录取者取消录取资格。
2．我校确定接收的推免生，在入学报到时未获得毕业证书者，学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3. 申请人在本科就读期间应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无任何处罚、处分记录等。

4. 已被接收的推荐免试生不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否则将取消推免生资格。

十、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3-65385296

